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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黃大仙區議會轄下食物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第二十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零一五年三月十日 (星期二 ) 

時間︰  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  九龍黃大仙龍翔道 138 號  

     龍翔辦公大樓 6 樓黃大仙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主席：  

 

 

何漢文先生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副主席：  

 

 

黃逸旭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委員：  

 

 

李德康先生 , MH, JP 黃大仙區議會主席  

黃錦超博士 , MH 黃大仙區議會副主席  

何賢輝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簡志豪先生 , BBS, MH, JP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郭秀英女士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黎榮浩先生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莫仲輝先生 , MH, JP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莫健榮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蘇錫堅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譚美普女士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黃國恩博士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袁國強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鄺因華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增選委員  

吳智培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增選委員  

  

因事缺席者：  

 

 

陳安泰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李達仁先生 ,  BBS,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莫應帆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丁志威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李沛禧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增選委員  

白宛蘭女士  食物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增選委員  



4_FEHC[M20](2015.3.10) 2 

列席者：  

 

余維俊先生   

 

 

 

東九龍居民委員會  

有限公司  

) 

) 

) 

為議程  

三 (i) 

列席會議  

雷啓蓮女士  主任  

 

 

 

九龍社團聯會黃大

仙地區委員會  

) 

) 

) 

為議程  

三 (iv) 

列席會議  

姚士豪先生  高級農林督察 (動物管理 )九龍  漁農自然護理署  ) 為議程  

三 (ix) 

列席會議  

楊如珊女士  高級農林督察 (禽流感 ) 漁農自然護理署  ) 

) 

 

張瑞珍女士  黃大仙區環境衞生總監  食物環境衞生署   

柯靜茵女士  衞生督察 (防治蟲鼠 ) 食物環境衞生署   

梁美誼女士  防治蟲鼠主任  

(鼠類風險評估及諮詢 )1 

食物環境衞生署   

梁明泉先生  黃大仙區助理警民關係主任  香港警務處   

陳啟華先生  高級環境保護主任 (區域東 )2 環境保護署   

吳錦明先生  房屋事務經理 (黃大仙二 ) 房屋署   

楊志權先生  黃大仙區助理康樂事務經理 2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潘兆麟先生  黃大仙區助理康樂事務經理 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鄺偉健先生  高級行政主任 (地區管理 )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文家欣女士  行政主任 (地區管理 )1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陳凱程女士  行政主任 (地區管理 )2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徐佳佳女士  行政主任 (區議會 )1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秘書：  

 

徐佳佳女士  行政主任 (區議會 )1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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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開會辭  

 

 主席表示由於他身體不適，因此，他希望由副主席代為主持是

次會議。委員同意有關安排。  

 

2. 副主席歡迎各與會者出席黃大仙區議會轄下食物環境衞生事務

委員會 (食環會 )第二十次會議。  

 

 

一   通過黃大仙區議會轄下食物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二零一四年十

二月十六日第十九次會議記錄  

 

3. 食環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第十九次會議記錄獲得通過，

無需修改。  

 

 

二   食物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進展報告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食物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1/2015 號 ) 

 

4. 委員備悉文件。  

 

 

三 (i) 2015/16 年度社區參與環境保護活動計劃撥款申請：  

源頭減廢@黃大仙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食物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2/2015 號 ) 

 

5. 副主席歡迎為此議程出席會議的東九龍居民委員會有限公司代

表余維俊先生。  

 

6. 委員就計劃申報利益如下：  

  

議員  機構  職位  

李德康議員  九龍居民委員會有限公司  主席  

何漢文議員  九龍居民委員會有限公司  董事  

 

7. 余維俊先生介紹文件。  

 

8. 副主席提醒委員留意載於文件中的黃大仙區議會秘書處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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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中有關場地佈置及租用音響的開支項目超出《 2015-2016 財政年度

申請黃大仙區議會撥款推行社區參與計劃的規則及程序》指引，但並無

違反《運用區議會撥款守則》，委員可按活動的性質及需要，考慮是否

全數批核。  

 

9. 副主席亦提醒申請機構，上述活動舉行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四月

十六日至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五日，如申請獲得通過，申請機構必須在活

動完成後一個月內，把執業會計師報告提交黃大仙區議會秘書處以便安

排發還撥款。該報告應加入陳述，說明執業會計師已根據《運用區議會

撥款守則》所規定以及區議會所訂明的區議會撥款指引，核實是項活動

的開支，並認為支出項目可全數獲准發還。此外，所有撥款均不得用於

購買資本物品。  

 

10. 委員同意通過撥款 200,000 元予東九龍居民委員會有限公司負

責推行「源頭減廢@黃大仙」計劃，並接納執業會計師報告為申請發還款

項的有效証明文件。  

 

 

三 (ii) 2015-2016 財政年度食物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獲分配的區議會撥

款額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食物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3/2015 號 ) 

 

11. 副主席表示食環會在 2015-16 財政年度所獲的社區參與計劃撥

款預算為 1,030,000 元，建議開支預算為 1,102,000 元。建議預留撥款

160,240 元籌辦黃大仙區清潔日 2016 暨『最清潔屋邨 /屋苑』獎勵計劃，

其餘 869,760 元撥款供食環會批核團體籌辦與環保、綠化和清潔等主題

相關的活動。  

 

12. 委員備悉文件。  

 

 

三 (iii) 區議會活動撥款申請：  

黃大仙區清潔日 2016 暨『最清潔屋邨 /屋苑』獎勵計劃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食物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4/2015 號 ) 

 

13.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 (地區管理 )2 陳凱程女士介紹文件。 

 

14. 副主席提醒委員留意載於文件中的黃大仙區議會秘書處加註。

申請書中宣傳總開支、攝影費、印製造型禮物、以及製作背幕及場地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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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開支項目超出《 2015-2016 財政年度申請黃大仙區議會撥款推行社區

參與計劃的規則及程序》指引，但並無違反《運用區議會撥款守則》，

委員可按活動的性質及需要，考慮是否全數批核。  

 

15. 委員同意通過撥款 160,240 元由黃大仙民政事務處負責推行「黃

大仙區清潔日 2016 暨『最清潔屋邨 /屋苑』獎勵計劃」。  

 

 

三 (iv) 區議會活動撥款申請：  

綠色生活黃大仙  –  綠綠無窮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食物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8/2015 號 ) 

 

16. 副主席歡迎為此議程出席會議的九龍社團聯會黃大仙地區委員

會主任雷啓蓮女士。  

 

17. 委員就計劃申報利益如下：  

 

議員  機構  職位  

何漢文議員  九龍社團聯會黃大仙地區委員會  副主任  

袁國強議員  九龍社團聯會黃大仙地區委員會  副主任  

簡志豪議員  九龍社團聯會黃大仙地區委員會  當然成員  

 

18. 雷啓蓮女士介紹文件。  

 

19. 副主席提醒委員留意載於文件中的黃大仙區議會秘書處加註。

申請書中租用音響器材、租用舞台及裝飾、背幕及場地佈置、攝影費、

招募義工及培訓的參觀團費、地質公園、海岸公園及濕地公園考察團費

用、以及環保農莊日營的開支項目超出《 2015-2016 財政年度申請黃大仙

區議會撥款推行社區參與計劃的規則及程序》指引，但並無違反《運用

區議會撥款守則》，委員可按活動的性質及需要，考慮是否全數批核。  

 

20. 副主席亦提醒申請機構，上述活動舉行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五月

一日至二零一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如申請獲得通過，申請機構必須在活

動完成後一個月內，把執業會計師報告提交黃大仙區議會秘書處以便安

排發還撥款。該報告應加入陳述，說明執業會計師已根據《運用區議會

撥款守則》所規定以及區議會所訂明的區議會撥款指引，核實是項活動

的開支，並認為支出項目可全數獲准發還。此外，所有撥款均不得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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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資本物品。若申請團體需要預支款項，團體的獲授權人須先簽署

「預支款項承諾書」，有關的預支申請方獲處理。  

 

21. 委員同意通過撥款 700,040 元由九龍社團聯會黃大仙地區委員

會負責推行「綠色生活黃大仙  –  綠綠無窮」計劃，並接納執業會計師報

告為申請發還款項的有效証明文件。  

 

 

三 (v) 黃大仙區鼠患參考指數及控鼠工作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食物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5/2015 號 ) 

 

22. 副主席表示黃大仙區議會轄下房屋事務委員會 (房屋會 )於二零

一五年二月三日的會議上討論了有關黃大仙區老鼠惡菌多，危害區內居

民健康的事宜。房屋會委員於會上要求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回復向

食環會匯報每月的鼠患指數及向食環會委員解釋量度鼠患參考指數的方

法，並建議轉交食環會跟進討論此事宜。  

 

23. 食環署衞生督察 (防治蟲鼠 )柯靜茵女士介紹文件。  

 

24. 委員讚賞食環署在控鼠滅鼠方面所做的工作。但由於有報導指

根據香港大學發表的研究報告，本港近一成半的坑渠老鼠及百分之七的

屋鼠帶有超廣譜酶大腸桿菌，而黃大仙更被點名為帶菌鼠比例最高的三

個地區之一，再加上黃大仙區人口密集，長者衆多，老鼠繁殖能力又

強，要求食環署必須加強在老鼠經常出沒的地方，例如街市、食肆及寮

屋區等的滅鼠工作，以避免帶菌鼠接觸食物並將疾病傳播給市民。委員

同時建議食環署應教導其他政府部門、屋苑管理公司及市民有關控鼠防

菌方面的知識，以便他們在各自管轄的區域進行控鼠滅鼠工作。而食環

鼠亦應定期更換鼠藥，以免老鼠對鼠藥產生抗藥性，影響成效。  

 

25. 柯靜茵女士感謝委員的意見，表示署方會積極跟進委員的建

議，並與相關政府部門及屋苑管理公司聯絡，到他們管轄的地方進行巡

查並指導他們有關控鼠滅鼠的知識。而食環署亦會加強在轄下街市的滅

鼠工作。  

 

26. 食環署防治蟲鼠主任 (鼠類風險評估及諮詢 )1 梁美誼女士承認

某些地區的帶菌鼠數目的確較高，但現時仍未有確實證據顯示該些帶菌

鼠會將細菌傳播給人類。署方一直有向市民傳遞關於控鼠滅菌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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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如接觸老鼠或老鼠經過的地方或物件，應清潔雙手及以家居清潔劑

清潔該些地方及物件，以徹底消滅細菌。而黃大仙區在二零一四年下半

年的鼠患指數亦錄得下降，證明署方有在地區落實滅鼠工作，減低鼠

患。  

 

27. 主席要求秘書處致函議員，邀請他們提供區內的鼠患黑點，然

後轉介食環署跟進。  

 

(會後補充： 秘書處已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三日致函全體黃大仙區議

員，請他們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前提供區內的鼠患

黑點，以轉介食環書跟進。 ) 

 

 

三 (vi) 黃大仙區二零一五年度歲晚清潔大行動的成果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食物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9/2015 號 ) 

 

28. 食環署黃大仙區環境衞生總監張瑞珍女士介紹文件。  

 

29. 委員備悉文件。  

 

 

三 (vii) 處理木棉樹棉絮的安排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食物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10/2015 號 ) 

 

30. 副主席歡迎為此議程出席會議的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黃

大仙區助理康樂事務經理 2 楊志權先生及黃大仙區助理康樂事務經理 4

潘兆麟先生。  

 

31. 副主席表示食環會曾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第十六次會議

上討論有關要求處理木棉棉絮的事宜，當時主席要求康文署積極跟進委

員的意見及搜集相關資料，並於二零一五年的第一次食環會會議匯報工

作進度。  

 

32. 楊志權先生介紹文件。  

 

33. 委員對康文署的報告內容表示失望。委員指出區內不少木棉樹

接近民居，黃大仙區人口密集，棉絮不但影響環境衞生，更會引起部分

市民皮膚及呼吸道的問題，每逢落棉季節，議員均接到大量投訴。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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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採取摘除木棉樹花朵及果實或會引起部分市民反感，但由於木棉棉

絮問題困擾區內居民多年，因此要求康文署採取切實有效的方法，例如

用網包裹木棉樹樹枝或將木棉樹移植到郊外，以解決木棉棉絮影響居民

的問題。  

 

34. 主席要求秘書處致函議員，邀請他們提供區內需要優先處理的

木棉樹地點，然後轉介康文署跟進。而康文署亦應積極跟進委員的建

議，並於下次會議提出有效解決木棉樹棉絮問題的方法。  

 

(會後補充： 秘書處已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三日致函全體黃大仙區議

員，請他們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前提供區內需要優

先處理的木棉樹地點，以轉介康文署跟進。 ) 

 

 

三 (viii) 黃大仙區各分區委員會會議所討論的食物環境衞生事宜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食物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6/2015 號 ) 

 

35. 委員備悉文件。  

 

 

三 (ix) 街道管理進展報告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食物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7/2015 號 ) 

 

36. 副主席歡迎為此議程出席會議的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 )高級

農林督察 (動物管理 )九龍姚士豪先生及高級農林督察 (禽流感 )楊如珊女

士。  

 

37. 副主席表示委員曾於上次食環會會議上提出有關區内流浪貓狗

及野鴿的問題，並要求漁護署派員出席今日的食環會會議，報告漁護署

近月在黃大仙區就紓緩流浪貓狗及野鴿問題而進行的相關行動。  

 

38. 姚士豪先生表示署方會因應議員或市民的舉報到特定地點巡查

及捕捉流浪動物，並於街道管理報告內向委員匯報有關數字。根據署方

記錄，近年有關流浪動物的投訴個案錄得下降，投訴個案由二零一二年

約一百二十宗減少到二零一四年約八十宗，而署方亦已增撥資源增加行

動的次數，由二零一二年約三百至四百次行動增加到二零一四年約七百

至七百五十次行動。署方注意到有部分愛護動物人士會於山邊餵飼流浪

貓狗，導致流浪貓狗聚集，而漁護署職員過往在捕捉流浪動物的行動中

http://www.directory.gov.hk/details.jsp?lang=chi&dn=cn%3D1261000255%2Cou%3DAFCD%2Cou%3DPeople%2Co%3DGOVERNMENT%2Cc%3DHK
http://www.directory.gov.hk/details.jsp?lang=chi&dn=cn%3D1261009257%2Cou%3DAFCD%2Cou%3DPeople%2Co%3DGOVERNMENT%2Cc%3DHK
http://www.directory.gov.hk/details.jsp?lang=chi&dn=cn%3D1261009257%2Cou%3DAFCD%2Cou%3DPeople%2Co%3DGOVERNMENT%2Cc%3DHK
http://www.directory.gov.hk/details.jsp?lang=chi&dn=cn%3D1261000255%2Cou%3DAFCD%2Cou%3DPeople%2Co%3DGOVERNMENT%2Cc%3D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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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受到此等愛護動物人士的衝擊，但署方會繼續加強有關行動。  

 

39. 楊如珊女士表示截至二零一五年二月，署方收到三宗有關野鴿

滋擾的投訴，並派員巡查，於巡查中收集了十五個鳥糞樣本，全部樣本

對禽流感測試呈陰性反應。她指出野鴿聚集的主要原因是有人進行餵

飼，使得野鴿流連以等待食物，因此署方建議市民不要接觸或餵飼野

鴿。同時，署方亦建議市民如受到野鴿滋擾，可於野鴿停留的地方噴灑

已稀釋的漂白水，或加裝尖形物件，以防止野鴿停留。  

 

40. 副主席提交並介紹題為「有關慈雲山近觀音廟地段有馬騮出沒

及慈正邨正遠、正安樓後山有流浪狗擾民事宜」的文件 (附件一 )。  

 

41.  委員就議題表達的意見綜合如下：  

 

(i)  雖然漁護署捕捉流浪貓狗的行動取得一定成效，但區內

流浪貓狗的問題仍然嚴重，建議署方可採用更先進的捕

捉方法，例如運用麻醉槍，以進一步減少流浪貓狗的數

目。委員明白部分愛護動物人士或會反對署方捕捉流浪

貓狗，但認為署方應繼續行動，減低流浪貓狗對居民的

影響。而且區內除流浪貓狗及野猴外，亦有野豬出現；  

 

(ii)  建議漁護署採取有效方法，例如進行絕育手術或採用避

孕藥，替該等流浪貓狗絕育，但希望署方避免將絕育後

的流浪貓狗放回原處；及  

 

(iii)  建議署方應考慮與食環署採取聯合行動，檢控餵飼流浪

貓狗及野鴿的人士，此舉不但能減少流浪貓狗及野鴿的

繁衍及聚集，亦能避免食物殘渣滋生老鼠及蚊蟲。  

 

42.  姚士豪先生感謝委員的意見，回應綜合如下：  

  

(i)  有關野豬及野猴的事宜由漁護署濕地動物護理科負責，

他會向有關人員轉達委員的意見，其後由他們向食環會

提交書面回覆；  

 

(ii)  漁護署的權力僅限於捕捉並移離流浪動物，沒有權力檢

控餵飼流浪動物而遺留食物弄污街道的人士。根據過往

http://www.directory.gov.hk/details.jsp?lang=chi&dn=cn%3D1261009257%2Cou%3DAFCD%2Cou%3DPeople%2Co%3DGOVERNMENT%2Cc%3DHK
http://www.directory.gov.hk/details.jsp?lang=chi&dn=cn%3D1261000255%2Cou%3DAFCD%2Cou%3DPeople%2Co%3DGOVERNMENT%2Cc%3D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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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署方在進行捕捉流浪狗隻的行動時，雖有發現市

民餵飼動物的情況，但有關人士通常已離開現場；  

 

(iii)  對於委員提到的狗隻「捕捉、絕育、放回」計畫，現時署

方於區內並沒有相關的認可計劃，而署方在捕捉流浪狗

隻後，會按既定程序處理，不會將其放回原處；  

 

(iv)  根據過往經驗，署方在捕捉狗隻後，如市民前來認領而

署方又掌握足夠證據，證明有人無牌飼養或管理不善，

會按法例提出檢控。此外，署方過往曾因應市民反映的

意見參與和地政總署的聯合行動，處理山上流浪漢非法

搭建的建築物，並在行動中捕獲其流浪狗隻；  

 

(v)  漁護署不會採用藥物替流浪貓狗進行絕育，亦只會在特

定情況下運用麻醉槍捕捉流浪動物，例如在有野豬闖入

市區並危害附近市民時使用，且必須與警方合作並在封

鎖範圍內進行，以免有市民誤闖射程範圍，構成危險。

漁護署重申現時不會運用麻醉槍捕捉流浪貓狗；及  

 

(vi)  署方的動物發展科有教育市民如何做一個盡責的動物主

人。  

 

43. 楊如珊女士回應指漁護署亦沒有權力檢控餵飼野鴿的人士，如

有相關投訴或個案，會轉交食環署跟進。  

 

44. 張瑞珍女士澄清不同政府部門均有權力在特定情況下檢控亂抛

垃圾的人士，但食環署如收到其他部門求助，會樂意與有關部門合作，

採取聯合行動。  

 

45. 姚士豪先生表示漁護署的權力限於在郊野公園範圍內檢控亂抛

垃圾的人士。至於其他地方，漁護署並沒有權力進行檢控，須由食環署

職員或有關場地管方處理。  

 

46. 潘兆麟先生表示康文署得悉委員關注有人在慈雲山中央球場餵

飼野鴿的問題，署方較早前曾派員巡查並曾對一名餵飼野鴿的人士作出

警告。署方駐場人員會繼續密切留意情況，如有人餵飼野鴿，定必嚴肅

處理。  

 

47.  副主席要求漁護署代表再次出席下次食環會會議交待進展，同

http://www.directory.gov.hk/details.jsp?lang=chi&dn=cn%3D1261000255%2Cou%3DAFCD%2Cou%3DPeople%2Co%3DGOVERNMENT%2Cc%3D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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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邀請負責處理野豬及野猴事宜的人員出席，討論有關問題。  

 

 

四   其他事項  

 

48. 委員並無提出其他事項。  

 

 

五   下次會議日期  

 

49. 食環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定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二日 (星期二 )下

午二時三十分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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